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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庫房設施建置 Q&A 

Q30：如何於既有建物內，建置檔案庫房？

A：

一、需求及做法

　　（一）  清查檔案及評估空間需求

　　　　　1.  定期清理檔案並衡酌辦理檔案複製儲存作業，俾利依規定辦理檔案銷毀，減

少紙本檔案數量。

　　　　　2.  統計現有之檔案數量並評估未來之檔案成長量，據以估計所需檔案典藏空間

面積（評估方法請參照本書Q1）。

　　（二）    評估檔案庫房設施所應改善之項目

　　　　　1.  檔案庫房設於既有建物時，應先查詢是否符合當地建築管理及都市計畫相關

法令規定，機關檔管人員若限於專業知識而無從評估時，建議可依規定洽請

建築師辦理評估。

　　　　　2.  檔案庫房設於既有建物時，首重安全，應評估考量其建築結構狀況以及歷年

天災如地震、水災發生時，影響檔案庫房之情形，將相關防治措施列為改善

項目，據以重新配置佈設檔案庫房空間與設施，並應符合「建築物室內裝修

管理辦法」之規定。其中結構鑑定部分可委請土木、結構技師或建築師公會

等機構協助，至於規劃配置部分，若限於專業知識而無從評估時，建議委請

建築師或建築物室內裝修業廠商辦理。

　　　　　3.  其餘部分請參考本書Q26。

　　（三） 編訂計畫，爭取經費

　　　　　 　　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一章計畫作業之內容，參酌機關本身資源

能力，事先蒐集充分資料，進行內外環境分析及預測，設定具體目標，依據相

關計畫規定，擬定中程計畫及辦理年度施政計畫先期作業等事項，循程序爭取

資源。

　　（四） 委外辦理設計、監造及施工作業

　　　　　(請參考本書Q32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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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於既有建物建置檔案庫房推動流程如圖

二、注意事項

　　 　　應依「檔案庫房設施基準」，明列所有需求，編列爭取充足經費，一次設置完

成；惟若經費有限，則視經費編列情況，採分區、分期或分年等方式逐步設置完成。

辦理檔案清查與成長量推估

評估空間需求
(永久保存與定期保存檔案分開
評估，分別設置永久保存檔案
庫房及定期保存檔案庫房)

依「檔案庫房設施基準」或依
其相關設施之必要性與重要性
順序，編訂檔案庫房設置計畫
報核，爭取經費(依「機關檔案
管理作業手冊」第一章內容)

依核定計畫
編列年度預算

於適當時
機提報，
爭取經費

依政府採購法擬訂招標
文件，辦理工程採購

完成檔案庫房設置

規劃、設計、施工

否(因經費不足暫緩)

是

計畫是否核定

評估及選定適合檔案庫房位置
(檔案庫房應與自然環境隔離，
其位置宜設置建築物各樓層平

面之中間)

檔案庫房設施是否
全部設置完成

是

否

圖 76　於既有建物建置檔案庫房推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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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1：配合新建建築新設檔案庫房，如何處理？

A：

一、需求及做法

　　（一）  清查檔案及評估空間需求
　　　　　1.  定期清理檔案並衡酌辦理檔案複製儲存作業，俾利依規定辦理檔案銷毀，減

少紙本檔案數量。

　　　　　2.  統計現有之檔案數量並評估未來之檔案成長量，據以估計所需檔案典藏空間
（評估方法請參照本書Q1）。

　　（二）  於新建建築之規劃設計階段即提出需求
　　　　　 　　檔管單位或人員應於新建建築規劃設計階段，主動告知新建建築之承辦單

位及建築師，檔案庫房所需之位置條件、空間大小（依前揭方法之估計值）及

相關功能需求（如分間牆與及門窗標準、樓地板設計載重、溫溼度標準、照明

規定及消防規定等），並應提供「檔案庫房設施基準」予承辦單位及建築師，

並要求依規定設計且納入工程辦理，以確保檔案庫房能設置完備。

二、注意事項

　　（一）   應依「檔案庫房設施基準」，明列所有需求，宜編列爭取充足經費，一次設置
完成；惟若經費有限，則視經費編列情況，採分區、分期或分年等方式逐步設

置完成。

　　（二）  新建建築設計完成後，檔案人員應會同建築師對於檔案庫房的設計部分，依
「檔案庫房設施基準」逐項進行確認。

　　（三）  檔案庫房設施的目的是要完善保存及管理檔案，而真正管理使用檔案庫房設施
之人員為檔案管理人員，因此，檔案管理人員是唯一瞭解檔案庫房設施的需

求，而建築師及其他專技人員的工作是將檔案庫房設施需求轉化成工程設計圖

說，但若肇因檔案庫房設施的各項需求未能明確及完整，致使所設計圖說發生

錯誤或遺漏時，建築師及其他專技人員是無法負責的。因此，制定詳細完整之

檔案庫房設施需求，以提供建築師作為建築設計的依據，是非常重要的。

　　（四）   檔案庫房之位置應詳加考量，如建築位屬易洪泛區域時（可向當地縣市政府查
詢淹水潛勢圖），檔案庫房應避免位於低樓層；此外應避免設於易產生滲水的

空間下方（如廁所等），檔案庫房位置擇選請參閱本書Q2。
　　（五）  檔案庫房設施相關需求，可參考本書Q3~ Q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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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2：檔案庫房建置或改善之委外採購程序為何？

A：

一、需求及做法

　　（一） 檔案庫房設施改善之委外採購程序，應符合「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之規

定。

　　（二） 屬於財務採購之設施，如低紫外線燈管、空氣清淨機、溫溼度紀錄器、手推

車、梯凳等，較為單純且金額較小，若小於公告金額十分之一（10萬元）以下

者，可依「政府採購法」逕洽廠商採購。

　　（三） 屬於工程採購之設施，如消防安全設備、恆溫恆溼設備等，較為複雜且涉及專

業技術，建議採下列二種方式之一辦理：

　　　　　1. 先委由設計廠商設計，再委由施工廠商施工。

　　　　　2. 將設計與施工合併委由同一廠商辦理的統包方式。

　　（四） 前項辦理方式，建議參酌本局出版之「檔案庫房建置」乙書（第80頁）4.4.4參

考案例介紹，檔管人員並可衡酌機關之需求與本身專業能力，參考應用。

二、注意事項

　　（一）  財務採購部分，若屬性質相近的財務採購，應合併辦理採購，如除溼機與冷氣

機。

　　（二） 若採委外設計之採購，應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辦理。

　　（三） 若採統包方式之採購，應依「統包實施辦法」辦理。

　　（四） 檔案庫房設施的目的是要完善保存及管理檔案，而真正管理使用檔案庫房設

施之人員為檔案管理人員，因此，檔案管理人員是唯一瞭解檔案庫房設施的

需求，而建築師及其他專技人員的工作是將檔案庫房設施需求轉化成工程設計

圖說，但若肇因檔案庫房設施的需求的問題使所設計的圖說，發生錯誤或遺漏

時，建築師及其他專技人員是無法負責的。因此，制定詳細完整之檔案庫房設

施需求，以提供建築師作為建築設計的依據，是非常重要的。

　　（五） 工程採購時，設計廠商所提出之工程預算書，建議承辦單位可詢價或至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查詢「工料價格資料庫」，避免因物價波動因素影響招商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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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3：檔案庫房設施建置為何需專業的參與？

A：

一、需求及做法

　　（一） 檔案庫房之設置因涉及許多專業技術，而諸如結構載重之計算與評估、空調系

統之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裝修設計與建材之選用⋯等事項，在現行法

令規定之下，均需要專業技師之簽認，甚至需要依法定期查驗，因此，各機關

於建置檔案庫房時應適時尋求各類專業人員之指導與建議。

　　（二） 有關檔案庫房建置項目，建議可諮詢專業人員或廠商，如表18。

表18　檔案庫房建置項目與諮詢專業人員或廠商對照表

項次 建置項目 專業人員或廠商

1 庫房配置 建築師或建築物室內裝修業(具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登記證)

2 庫房構造

2.1 分間牆 建築師或建築物室內裝修業(具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登記證)

2.2 門 建築師或建築物室內裝修業(具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登記證)

2.3 天花板 建築師或建築物室內裝修業(具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登記證)

2.4 地板 建築師或建築物室內裝修業(具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登記證)

2.5 檔案載重 結構技師、土木技師或建築師

3 溫溼度及空氣清淨控制 冷凍空調技師

4 照明設備 電機技師或照明設備廠商

5 消防安全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廠商

6 防水機制
建築師或建築物室內裝修業(具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登記證)
或防水專業廠商

7 門禁管制 門禁管制設備廠商或電機技師

8 錄影監視 錄影監視設備廠商或電機技師

9 通訊系統 通訊設備廠商或電機技師

10 檔案架
檔案架廠商、建築師或建築物室內裝修業(具專業設計技
術人員登記證)

11 其他 建築師或建築物室內裝修業(具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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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事項

　　（一） 檔案管理人員辦理檔案庫房設施設置或改善時，應提醒及要求委外廠商，依

「政府採購法」第26條「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應依功能或效益訂

定招標文件。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從其規定。機關所擬定、採用或

適用之技術規格，其所標示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諸如品質、性能、安

全、尺寸、符號、術語、包裝、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法及評估之程序，

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制競爭。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

名、專利、設計或型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以精確之方

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如「或同等品」字樣者，不在此

限。」規定，辦理相關事宜，不得限制競爭。

　　（二） 檔案庫房設施的目的是要完善保存及管理檔案，而真正管理使用檔案庫房設

施之人員為檔案管理人員，因此，檔案管理人員是唯一瞭解檔案庫房設施的

需求，而建築師及其他專技人員的工作是將檔案庫房設施需求轉化成工程設計

圖說，但若肇因檔案庫房設施的需求的問題使所設計的圖說，發生錯誤或遺漏

時，建築師及其他專技人員是無法負責的。因此，制定詳細完整之檔案庫房設

施需求，以提供建築師作為建築設計的依據，是非常重要的。




